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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1、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达股份”

或“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公司

与福建力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恒投资”、“认购方”

或“收购方”）签署《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

力恒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力恒投资以现金全额

认购上市公司拟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158,441,886 股（最终认

购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要求为准）（约占本次发行完

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08%）。同时，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

坚之先生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放弃其通过青

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日电”）持

有的 34,300,000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6.49%所

对应的表决权。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2、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通过； 

3、本次发行完成后，力恒投资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58,441,886 股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

要求为准），约占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23.08%。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昌盛日电变更为力恒投资，实际控制人由

李坚之先生变更为陈建龙先生； 

4、上述事项是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1 年 8 月 5 日，公司与力恒投资签订了《广东新会美达

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力恒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2021 年 8 月 5 日，美达股份第十届第二次董事

会决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

关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巩固陈建龙先生对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实现公司稳定健康发展，原实际控制人李坚之先生

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放弃其通过昌盛日电持

有的 34,300,000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当李坚之先生及一致

行动人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满足低于陈建龙

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含）以上时，李坚之

先生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的承诺条

款终止。本次发行完成后，昌盛日电的持股比例和持有的表决

权比例分别降至 21.41%和 17.28%，力恒投资的持股比例和持有

表决权比例分别为 23.08%和 24.29%。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认购方基本情况 

名称 福建力恒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 06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 陈忠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50182MA8TDMK9XD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吴航路 1000-150 号 

 

力恒投资的股权关系控制图如下：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变更情况 



1.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昌盛日电持有公司 146,991,124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3%。 

2.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昌盛日电持有公司 146,991,124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1%；同时，昌盛日电实际控制

人李坚之先生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放

弃其通过昌盛日电持有的 34,300,000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本次发行完成后昌盛日电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

例降至 17.28%。 

3.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力恒投资持有公司 158,441,886 股股

份，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24.29%。力恒投资形

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陈建龙先生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 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力恒投

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陈建龙先生。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昌盛日电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力恒投资正在编制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在收到相关资料后及时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情况，并且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

过，最终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上述事项若最终达成，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变更。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此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月 5日 


